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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一名控股股東出售股份

本公告乃Sprocomm Intelligence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控股股東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立堅有限公司（「立堅」）告知，於二零二四年九月
二十七日，立堅向其他方出售本公司 165,000,000股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；據董事所深
知、全悉及確信，其他方屬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的第
三方，且與彼等並無關連（「出售事項」）。於本公告日期，立堅由執行董事李承
軍先生為其建立的家族信託受益人的利益而合法擁有100%權益。

緊隨出售事項後，立堅所持的股份數目由369,967,204股（佔本公司總額已發行股
本約37.0%）減至204,967,204股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0.5%）。

承董事會命
Sprocomm Intelligence Limited

主席兼執行董事
李承軍先生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李承軍先生、熊彬先生、溫川川先生及郭慶林先生；
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洪為民先生、黃昆傑先生、呂永琛先生及曾瀞漪女士。


